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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ity, Orientation and Key Contents of Township Level Comprehen⁃
sive Spatial Planning
PENG Zhenwei, ZHANG Li, DONG Shuting, LI Wenqi

Abstract: With full understanding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comprehen-

sive planning for designated towns and township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township comprehensive spatial planning by clarify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

tional spatial planning reform on township governance systems, urban-rural integra-

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distribution between county-level and town-level govern-

ment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ownship-level comprehensive plans should help op-

erationalize county-level plans, promote innovations on land-use regulation and ad-

ministration, and guide detailed planning. Finally, specific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key contents of township-leve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re-

sources administration, land utilization, township spatial pattern, layout of town-seat

areas and bottom-line regul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ownship; governance; village

planning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下称《若干意见》），提出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

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并分级分类的国土空间规划。对应我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形成以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五级，以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构建三

类空间规划体系①（图1）。其中，关于省级、市级、和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讨论已经很

多，但乡镇层面的探讨尚未展开（本刊编辑部，2019; 赵民，2019；王新哲，2019）。

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乡镇作为我国行政区划的重要基础单元，该层次的空间规划上

承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引详细规划（含村庄规划），十分关键。

截至2017年底我国有建制镇18 085个、乡10 314个，合计28 399个乡镇（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总人口规模达到9.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5%。

据测算，1982年至2010年间，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镇”化贡献率为44.1%（张立，

2019）；2010—2015年间，进一步攀升到了55.1%（刘盛和，等，2019）。从用地方面来

看，2016年乡镇的镇区建设用地面积达40 815km2，占当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

43.6%②。这表明，乡镇在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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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充分认识我国乡镇总体规划

的基本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明晰国家

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对乡镇治理体系、城

乡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指出我国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必要性。继而

在研判国际经验和县乡事权划分等的基

础上，提出了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定位特征是传导落实县市规划、创新镇

区空间用途管制方式和统筹引导详细规

划编制。并指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重点内容应包括自然资源管理、国土

空间开发利用、镇域空间格局、镇区空

间布局和村庄建设管控等。

关键词 空间规划；总体规划；乡镇；

治理；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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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动乡镇层面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

规范性和有效性关乎中国城镇化和经济

社会的健康发展，审慎研究与设计乡镇

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现实必要性。

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对于乡镇层面规划的内涵提出了新要

求，即在有效整合既往的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乡镇总体规划等必要内容的基础

上，探索新的全域统筹框架，并积极对

应（和改革）乡镇政府的事权职能，使

乡镇地域内的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开

发、利用和治理有序开展。本文基于对

我国乡镇基本特征和现存规划问题的剖

析，结合政策要求提出对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定位思考，并提出初步的重

点内容架构，以期对相关的技术指南、

规程等的制定提供参考。

1 乡镇总体规划的尴尬处境

1.1 乡镇两规内容与现实管控需要相背离

乡镇作为最低层级的总体规划编制

单元，同时也是“多规冲突”最直接的

呈现平台（图2）。目前，乡镇层面的核

心规划仍是乡镇总体规划（简称“乡镇城

总规”）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

称“乡镇土总规”），但长期以来两规

存在规划目标分离、技术路线偏差、实

施手段偏差等多方面的突出矛盾,削弱了

各自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肖昌东，等，

2012）。传统的乡镇城总规强调对地方

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但普遍存在“重

镇区建设而轻全域统筹”的问题，且在

技术方法上沿用城市总规的范式框架和

指标体系 （陈小辉，邱白嫣，2017），

缺少对乡镇及农村的特定问题及现实需

求的回应，从而使得乡镇城总规存在较

大的局限性。

传统乡镇土总规以“保护耕地和基

本农田”为主导思想，强调自上而下的土

地指标分配和边界管控，但其垂直分解

的操作方式往往过于粗放、均质而忽视现

状条件中的差异，且难以匹配地方的实

际发展需求。与此同时，既往的土地利用

规划实施“县乡同步编制”的工作方法，

且管控权力和审批权极度集中（省级和

国家级，或者授权设区市审批），往往

导致乡镇在完成了县市的数据搜集等基

础任务之后，完整的乡镇土规编制不了

了之，很多乡镇无完整的正式成果。

而在管控层面，目前针对区域性的

空间管制手段尚缺乏明确的技术标准与

规范，乡镇规划（土总规和城总规）原

本应在村镇层面具有实施性的空间管制

作用，但实际的全域管控能力低下。主

要体现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先图后底”

做法普遍、空间管制分区随意，加之规

划管理中有效手段的缺乏造成了自然资

源保护和监管在乡镇层面的严重滞后。

1.2 乡镇总体规划的向下传导与落实差

目前乡镇层面基本有一套完整的城

总规成果，但下位详细规划层面的控

规、城市（镇）设计及村庄规划的编制

完成度较低，这直接导致城总规的落地

实施性较差。另一方面，在对村庄规划

的引导上，既往的乡镇城总规对村庄单

元仅做宏观的体系性引导（如划定中心

村、基层村等），而不涉及村庄具体的

管控内容和建设指导；传统的乡镇土总

规对于村庄的管控也仅限于建设用地与

非建设用地的区分（三区四界），对村

庄建设的管控作用较弱，且讨论多年的

村庄土地利用规划基本没有启动编制。

总体来看，乡镇两规都表现出对镇村的

不适应性，难以全面指导乡镇的发展和

对空间资源的有效管控。

1.3 乡镇镇区的二元土地制度明显，城

乡建设用地混杂

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的并存在乡镇

层面体现明显。2016年住建部主持的全

国121镇调查显示，乡镇镇区建设用地

中的集体用地占比高达60%，而镇区内

仍有行政村的城镇比例则高达64%（赵

晖，等，2017），这也使乡镇镇区总体

呈现出低密度和松散的空间结构。与此

同时，乡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较大。

乡镇土地的这些特征亦间接导致了

传统两规的频繁失效。乡镇城总规主要

沿用了城市用地的规划方法，对于存在

图2 浙江省温州市藤桥镇“城总规”与“土总规”
Fig.2 The comprehensive plan and the land use plan of Tengqiao town

资料来源：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2017.

图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Fig.1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资料来源：根据中央和自然资源部相关文件，课题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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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集体用地的镇区而言，显得水土不

服。住建部组织调研的121镇数据显示，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高达207m2，虽然反

映了乡镇土地利用的粗放，但也反映了

乡镇总体规划的用地指标管控标准与地

方实际之间的巨大偏差。乡镇土总规在

镇区的表达仅仅是“红斑”，并未区分

土地权属的差异，亦未实施用途管制分

区，即“粗放有余，精细不足”。

1.4 乡镇规模差异大、职能不完备，单

一的既有规划标准难以应对

我国乡镇的规模差异很大。虽然乡

镇的平均辖区规模是220km2，但最大的

乡镇辖区达5.2万 km2 （新疆若羌县罗

布泊镇，相当于25个深圳，2017年人口

4 300人）。从镇域常住人口规模来看，

75%的镇在5万人以下，但也有超过300

个建制镇（非县城）的镇域人口规模超

过10万人。从镇区常住人口规模来看，

2016年底镇区人口大于10万人的特大镇

有72个（除去县城关镇以外）（表2），

但是由于我国设市标准和审批过于严

格，通过法定程序自上而下实现“建制

镇升格为市”的十分稀少。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乡镇一级政府

的职能不完备，不具有独立财政和建设

审批等权力，涉及建设空间管控和非建

设空间管理的事权十分有限，尤其对重

要自然资源的管理权限几近缺失，致使

乡镇层面对于生态资源保护与监管缺乏

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我国山水林田湖草

等自然资源破坏严重的原因之一。

与乡镇之间巨大的差异相矛盾的是，

现有的规划标准、编制办法、技术规程等

（无论是“城总规”，还是“土总规”），

缺少分类指导的针对性内容，基本是整齐

划一的规定性条款，导致规划的适应性

差，难以因地制宜满足实际的建设管理

需求。

2 空间规划改革对乡镇层面的要求

2.1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乡镇规划管控

与事权协同

本质上看，空间规划是国家开展空

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新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同时也将重构不同

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关系，成为规制地

方发展的重要治理工具。乡镇政府作为

我国行政体系的基础单元，应当在当下

事权有限③的条件制约下，积极响应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建构起

与乡镇事权高度匹配的规划管控体系，

以及探索重构适应现代治理要求的乡镇

事权体系。乡镇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应

有总体层面的规划来引领和管控全域国

土空间的保护、开发、利用和治理。

2.2 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乡镇承担自然资

源和生态保护的作用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成为指导我

国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思想。《若干意见》

中明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这就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建构要建立在生态视角与生态价值观之

上(杨保军，等，2019)。乡镇作为最接

近自然资源的政府层级，具有重要的自

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作用，是国土空间

规划有效实施的关键。此外，乡镇的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等需要有总体层面的布局安排，发挥城

乡统筹作用，既要考虑与县市的衔接，

也要考虑与乡村的融合。

2.3 乡镇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是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分级分类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型城镇

化的客观要求。相较于传统乡镇城总规

和乡镇土总规，新时期的乡镇国土空间

规划强调对全域各类自然资源的管理和

空间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不仅落实“多

规合一”，更要充分重视城镇、农业、

生态三大空间的发展质量，促进发展方

式、生活方式及治理方式的转变（庄少勤，

2019；张尚武，2019）。显然，实现高

质量的乡镇发展，仅靠县市层面的国土

空间规划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因地制

宜、深化细致的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3 我国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定位特征

3.1 国际经验：服务地方发展诉求，匹

配乡镇事权

以具有典型意义的英、法、日三国

规模尺度与我国乡镇较为相近的行政单

元为对象，其空间规划的特点、事权关

系等对思考新时期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必要性和定位等有参考和借鉴价

值。英国现行地方层面的空间规划包括

地方规划和社区规划，前者是总体层面

的规划，后者是偏向于实施和详细层面

的规划。地方规划主要应用于市、郡、

区级的行政单元，由地方规划当局进行

编制和审批，从尺度上与我国乡镇类似

（田颖，耿慧志，2019）。法国的市镇层

面包括市镇或市镇联合体，与我国的乡

镇在规模尺度上大体相当。法国在市镇

数量（个）*
平均人口数量

（万人）*
平均行政区域面

积（km2）*
平均建成区面积

（hm2）**
人均建设用地面

积（㎡/人）**

建制镇

21 116
4.15

188

220

204

乡

10 529
1.88

270

63

223

乡镇综合

31 645
3.26

220

158

207
数据来源：*2017年住建部乡镇统计年报数据；**
赵晖，等，2017.

表1 2016年全国乡镇基本情况
Tab.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ownships in Chi-
na，2016

建成区常住人口

（万人）

0.3以下

0.3—0.5
0.5—1
1—2
2—3
3—4
4—5
5—6
6—7
7—8
8—9

所含镇

（个）

3 315
471
7 981
3 515
1 103
479
233
123
78
40
31

累计占比

（%）
18.99
21.69
67.42
87.56
93.88
96.63
97.96
98.66
99.11
99.34
99.52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住建部乡镇统计年报数据
分析整理 （不含县城关镇） .

表2 2016年乡镇建成区常住人口累计百分比
Tab.2 Cumulative percentage of permanent resi-
dents in towns proper in 2016

33



彭震伟 张 立 董舒婷 李雯骐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必要性、定位与重点内容

层面编制《地方城市规划》和《市镇地

图》，前者针对较大的市镇或市镇联合

体，后者适用于较小的市镇，主要划定

分区、提出具体土地利用和建设指标，

作为实施地方规划管理的依据（孙婷，

2019）。日本的空间规划包括国家、都

道府县和市町村三个层级，其中市町村

是最基层政府，从市到町到村，其乡村

性越明显。从规模上而言，日本的町村

与我国镇乡较为匹配。町村与市一样，

有自己的土地利用规划，内容偏重总体

概要性和发展导向性 （谭纵波，高浩

歌，2018）。

从国际经验可看出，各国在乡镇层

面普遍有总体层面的空间规划作为地方

发展的指引，其空间规划主要是在相关

的法律法规的框架约束下，服务于地方

发展的需要而编制，且与地方政府的事

权高度匹配④。

3.2 明晰县乡事权划分，适当下放县级

规划建设管理权限

《若干意见》中指出，按照“谁组

织编制、谁组织实施”、“谁审批、谁监

管”、“管什么就批什么”的原则进行国

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监管。结合我国的

行政管理体制特点，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既要与当下的乡镇事权相匹配，也

要明晰并尝试改革县与乡镇之间的事权

划分，逐步因地制宜地适当下放县级规

划建设管理权限，提升乡镇政府的执政

能力。要结合“强镇设市”的改革趋向

（张立，董舒婷，2019），进一步定向下

放国土空间资源的管理权限（如城镇开

发边界内具体的土地用途管制等），明

晰乡镇政府在自然资源管理、监督和巡

查方面的作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应兼顾镇区（集镇）的发展诉求，实现

覆盖全域全要素统筹的规划管控。

3.3 传导市县规划的管控要求，强化实

施性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乡镇的上

位规划，因此，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承上须严格衔接落实市县规划中的相关

内容，主要包括指标衔接（如永久基本

农田、自然岸线保有率等保护类指标；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等开发类指标；高标

准农田建设面积等修复整治类指标等）、

分区衔接（如三区三线控制区线；红线、

黄线、蓝线、紫线等二级控制线；以及

用途区划定等）和名录衔接（如各类保

护区、文保单位、重大项目等）等。

与此同时，在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阶段，宜实现县乡联动、同步编

制，从而确保县市层面获得足够的、有

效的、精准的信息反馈，也能同时确保

乡镇发展诉求在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中得以呈现。

3.4 创新镇区空间用途管制方式

对于乡镇本级，除了全域层面进行

各类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外，重点和

难点在于镇区空间的用途管制方式。要

创新空间用途管制方式，区分国有建设

用地和集体建设土地，探索用途准入和

用途许可制度。在国有建设用地上采取

类似于英国的规划许可制度，在集体建

设用地上采取类似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

建设开发许可制度 （李名扬,孙翔，

2005；金俭，吕翾，2013）。前者与当

下的城镇建设用地管控许可方式一致，

后者需要进一步探索实践，在保障土地

权益人和外部效应之间取得有效平衡。

此外，对于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与详细规划的编制关系，处理方式有两

种：①采取总规详规一体化的编制方法；

②采取“主导功能分区+关键要素控制”

的方法。

对于第一种方法，实际上在既有的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

法》的第十条⑤就已经提出过“总控规

一体化”，但是多年来相关实践较少，

这从侧面印证了这种方案的水土不服。

即便是面对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

虽然能一定程度上一步到位、简化规划

层级，但其适用范围存在一定局限性

（大镇强镇的适用性差），且审批修改会

比较特殊，不利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

各层次规划的内容统一。

对于第二种方法，针对重点和关键

内容可以做精做细，做到详略得当。该

方法下，镇区规划将摆脱城总规精确到

地类的技术传统，通过划分主导功能分

区，利用各分区进行指标和要素控制，

明确主导功能、开发强度等关键指标以

及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等的配

置和选址要求等，同时结合主导功能区

内其他管控要素（如历史建筑/生态保护

等要求），最终形成“主导功能分区+关

键要素控制”的镇区规划方式，向下传

递指导详细规划。该做法能够避免“总

规详规一体化”带来的总规修改频次过

多的问题，同时填补传统城总规对于控

规核心指标传导和管控不足的弊端，亦

能很好地与现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

相融合。

3.5 统筹引导村庄（详细）规划

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中，市

县层面要完成村庄布点工作，乡镇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作为市县规划与村庄规划

的中间层级，应成为村庄建设管控的主

体平台，并承担在《关于加强村庄规划

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中明确的“暂时

没有条件编制村庄规划的，应在县、乡

镇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村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规则与建设管控要求，作为实施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的依据”的重要责任（图3）。实际

上，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大部

分村庄没有实际的建设需求，编制完整

村庄规划的动力不足。过去多年来的实

践也已证明，所谓全覆盖的村庄规划编

制，基本上仅仅满足了主管部门的“统

计”之用，现实中基本不具备操作性。

因此，在当下国土空间规划的改革

中，应紧紧抓住乡镇作为一级地方政府

的管理优势，在乡镇层面实现镇村空间

（总体）规划合并编制、全域覆盖，以

实现对村庄的规划建设管控。可以以图

则形式，辅以正负面清单索引，通过

“要素+指标+图示+名录”的方式对村庄

的规划建设进行底线管控，作为一般村

庄的建设依据。同时要把握好乡镇层面

对村庄建设的管控边界，切实明确村庄

规划是详细规划。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明确村庄的建设边界 （规模），

并能够切实引导城镇开发边界外的详细

规划⑥编制。

对于人口大村、经济强村和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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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村、传统村落等特殊类型的村庄，

可以在乡镇层面底线管控的基础上，编

制专门的综合性村庄（详细）规划，但

在乡镇层面仍应覆盖基础的管控要求。

4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点

内容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的乡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不仅仅是对于原乡镇多

规的整合，更是一种从编制、审批、实

施、监管全流程的全新探索，是生态优

先导向下对于乡镇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利用和治理格局的整体谋划，兼具

底线管控与发展引导。对应我国乡镇事

权特征和改革趋向，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的重点内容应包括各类自然资源

保护、国土综合利用管控、乡镇域空间

格局统筹、镇区空间弹性规划和村庄建

设底线管控等。

4.1 严格保护乡镇全域自然资源

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

有必要对自然资源各类要素做出精准管

控，划定各类资源的保护红线、保护区

范围（县乡规划同步编制，反馈给县市

规划），并深化细化具体管控内容，全

要素绘制“一张图”。需要指出的是，

乡镇层面由于其事权的限制，针对自然

资源的管控更多是对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各项边界的细化与落实（如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等），以及执行县市政府授

权的自然资源管理、监测和巡查职能，

并落实管控措施与指标要求。在有条件

的乡镇，可探索建立乡镇级的自然资源

保护体系，划定乡镇级自然资源保护要

素的空间边界，制定自然资源要素保护

和开发的规则和变更程序。

4.2 刚性管控乡镇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较为核心

的内容是对于乡镇全域国土空间保护与

开发格局的整体规划，这就涉及如何进行

分区划分以及管控措施的制定。实际操

作过程中，应遵循保护自然生态、因地

制宜开发、集约利用空间、统筹多维区

域的原则，对城镇、农业和生态等各类

分区进行细化、制定综合目标、界定分

区范围、明确管制措施，从而更针对性

地进行保护、开发格局的整体管控。如针

对城镇空间，可继承优化传统土规的经

验，继续细分为城镇集中建设区、城镇有

条件建设区、特殊用途区、矿场与能源

发展区等，继而对各分区制定如鼓励开

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具体要求。

4.3 统筹乡镇域空间格局

乡镇域空间格局的管控应该包含乡

镇域空间结构、镇村体系、城乡建设用

地、产业布局、综合交通、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公用工程等。相对于传统的

乡镇城总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

于乡镇域空间的管控应更加刚柔并济。

比如，对于影响乡镇全域发展的重要发

展节点、交通廊道、重大设施等，需在

乡镇全域层面进行统筹布局，但是在设

施配置等方面应给予更多的弹性，区别

于精确到选址的管控方式，可采取制定

公共设施配置要求，明确配置标准、类

型和选址要求，实际建设选址或进一步

的精确管控措施可交由详细规划或专项

规划来进一步落实。

4.4 弹性规划镇区空间

镇区规划方法的创新是乡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重点内容。建议采用相对

弹性的“主导功能分区+要素控制”的

镇区规划方法。该方法下，针对镇区的

重点编制内容主要包括划分主导功能分

区、制定分区指标、明确管控要素等。

结合乡镇空间的特点，可将主导功能分

区划分为居住生活区、中心活动区、工

业物流区、战略预备区以及其他功能

区。对各主导功能分区配备“建设控制

指标表”，内容可包含：分区编号、主

导功能、开发强度、基础设施配置、公

服设施配置、其他要求等，以实现强度

和要素的管控。对于规模较小的乡镇，

可以只有一个综合性功能区。

与此同时，镇区规划仍然需要一张

达到二级用地分类深度的规划引导总

图，该总图用于反馈各功能分区的管控

指标，也用于传导控规编制，但该总图

不是法定的，其作用主要是引导示意。

4.5 底线管控村庄建设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村庄建设

应做到针对底线要素的刚性管控，内容

可包括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划定建设

用地拓展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生态红线、保护建筑控制线等，提

出小学及教学点、村级行政设施、污水

处理场站、变电所以及其它公共设施配

置类的相关要求。实际操作实施过程中

可采用“要素清单”的方式进行管控，

并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达到对村

庄建设的有效约束。相对应地，所谓的

“村庄规划”宜坚守其详细规划的本质，

除少数特殊村庄（传统村落等）外，不

宜做成综合性规划。

5 结语

传统的乡镇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存在诸多的冲突和尴尬，其

内容与现实管控需要相背离，且向下传

导和落实差，尤其镇区的二元土地特征

明显，且乡镇规模差异大，职能不完

备。与之相悖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改革需要对乡镇层面的规划管控和事权

协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乡融合发展

也要求乡镇承担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

护的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同样要求乡

镇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在

上述背景下，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尤其是乡镇层面需要有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来承接市县规划的实施

内容，并且指导详细规划的编制实施。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点内容应包

图3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定位与作用
Fig.3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patial plan of small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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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全域的自然资源保护、国土空间开发

利用、全域空间格局、镇区空间布局和

村庄建设管控。

实际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

有着行政和技术双重逻辑(赵民，2019)，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需要在充分认识

当下现实问题和矛盾的基础上，综合考

量对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呼应

和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创新探

索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规划定位，要充

分重视县与乡镇事权划分和服务地方需

求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逻辑的梳理，也要同步推动相关领域

的变革，比如行政区划（大镇设市）和

财税制度（乡镇财税恢复独立，完善转

移支付制度），这样才能合力推动乡镇

的健康发展。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作

为最低行政层级区域的总体规划，有其

特殊性，而且量大面广且千差万别的乡

镇，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差异化

的发展诉求。如何编制有效、管用的乡

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下一步国土空

间规划改革走向深入的关键工作。

注释

① 中央文件并未明确提出五级三类，所谓

的“五级三类”是在后续的自然资源部

新闻发布会时总结归纳提出。

② 乡镇镇区建设用地统计口径包括建制镇、

乡和乡镇级特殊行政区，数据摘自住建

部全国乡镇统计数据表；城市数据摘自

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查询查询专栏。

③ 就规划建设领域而言，乡镇无规划审批

权限，且控规不在本级政府审批。

④ 但也必须看到，西方国家的行政体制与

我国不同，地方政府的自治性强，上一

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管控力相对较弱。

⑤ 该条文说明，“规模较小的建制镇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可以与镇总体规划编制相

结合，提出规划控制要求和指标”。但是

该条文叙述较为模糊，对于规模较小的

建制镇界定不明确，相应的技术方法与

编制审批程序不完善，应用相对较少。

⑥ 笔者认为，当下的“乡村规划”用语过

于泛化，不利于准确信息的传达。当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所说的“村庄规划”

应该称之为“村庄详细规划”。与之相对

应，乡镇层面对村庄建设的管控，主要

是总体层面的；而与村庄经济发展方面

的规划内容，应该是社区规划层面的。

三个层面的规划内容，目前经常混为一

谈，导致乡村规划无序和混乱。更为深

入的阐述将另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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